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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4月20日 星期三A13

尊敬的离退休人员：
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

认证相关规定，离退休人员应按期完成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认证范围：我省社保经办机构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离
退休人员（工伤定期待遇人员和领取离休干部供养遗属人员参照离
退休人员认证方法进行）。

二、认证模式：递延式认证。认证周期为12个月，前后两次认证
时间不超过12个月。（如：2022年3月进行认证，下次认证最迟要在
2023年2月再次完成认证。）

三、认证方式：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以下一种认证方式：（一）网上
认证：通过电脑进行认证：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统一认证管理
平台（网址：http://218.77.183.78:5555），根据网页提示进行自助
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通过手机APP进行认证：1.安装“海
南一卡通”APP，注册后完成“人脸认证”操作；2.安装“掌上12333”
APP，注册后通过“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操作完成认证；3.通过其
他手机APP（如：微信、支付宝等）的“电子社保卡”入口，通过“社会
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操作完成认证。（二）临柜认证：自助一体机认

证：携带身份证就近前往各市县政务服务中心设有“海南政务便民
服务站”的场所或省内各农村信用社网点“社保医保便民服务站”自
助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机构认证：携带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就近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所（站）或社区进行认证。（三）境外认证：国（境）外居住的离退
休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可到当地中国驻国外使（领）馆通过

“中国领事”APP完成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四）上门认证：高
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可由关
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会证明向居住地社
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五）数据比对认证：通过
公安、卫健、民航、交通等部门的有效数据比对，视为认证通过。

四、结果处理：（一）未进行年度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又无法确认
其领取资格的离退休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社
保待遇。（二）死亡或判刑收监的离退休人员，其家属或单位应于7日
内上报社保经办机构，逾期不报或弄虚作假、涉嫌冒领社保基金的，
将移交有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五、联系方式：咨询电话：（0898）12333；（0898）96377。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2年3月23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开展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的通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

甲子通航产业园（一期）控规TH-A01-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TH-A01-01地

块，土地总面积为87540.08平方米（约合131.31亩），土地用途为工业
用地，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目前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
实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
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规划条件，用地位
于海口甲子通航产业园（一期）TH-A01-01地块，用地性质为一类工
业用地，容积率≥1.1，建筑系数≥40％，绿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
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

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
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
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且
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3282.75
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
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3282.75万元人民币。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海口市土
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2年4月25日9时00分至2022年5月23日16时
00分（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5月12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5月25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
（二）申请人按规定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于2022年5月25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三）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他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

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
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
日起7日内与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
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开发建设工业项目，建设项
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项目建设期为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之日
起18个月内实现项目竣工投产，48个月内实现达产。

（六）项目达产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工业用地为包含房地产、设备的所有投资总额，其他用地为扣除
土地出让价款之外的所有投资总额，均不含有关税费）不低于91917
万元人民币，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700万元/亩。

项目达产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19696.5万元人民
币（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30万元/亩）。项目达产之
日起,每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328275万元人民币（亩均年产值均不低
于500万元）。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0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2〕第12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
甲子通航产业园（一期）控规TH-A02-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TH-A02-01地

块，土地总面积为13364平方米（约合20.05亩），土地用途为科研用
地，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目前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
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
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规划条件，用地位
于海口甲子通航产业园（一期）TH-A02-01地块，用地性质为科研用
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35％，绿地率≥20％，建筑限高≤32米。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

为的。
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

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
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
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且
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706.96
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
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706.96万元人民币。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海口市土
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2年4月25日9时00分至2022年5月23日16时
00分（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5月12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5月25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

（二）申请人按规定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
我局于2022年5月25日16时00分（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三）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他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

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
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
日起7日内与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
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项目建设期为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之日

起18个月内实现项目竣工投产，48个月内实现达产。
（六）项目达产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工业用地为包含房地产、设备的所有投资总额，其他用地为扣除
土地出让价款之外的所有投资总额，均不含有关税费）不低于14035
万元人民币，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700万元/亩。

项目达产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3007.5万元人民
币（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30万元/亩）。项目达产之
日起,每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50125万元人民币（亩均年产值均不低
于500万元）。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0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2〕第13号

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分别进行公开招租：一、招租标的：（一）海口

市秀英区海榆中线30号4层粮食批发市场宿舍楼403房；（二）海口

市秀英区海榆中线30号4层粮食批发市场宿舍楼404房；（三）海口

市大同一横路7号B栋601房；（四）海口市海秀中路49号602房；

（五）海口市海秀中路49号603房；（六）海口市海秀中路49号604

房；（七）琼山区府城安得园小区5单元501房；（八）琼山区府城安得

园小区B2栋三单元3201房；（九）海口市五指山路康业花园西湖苑

G-9E室；（十）广州市光塔路162号503房；（十一）海口市海甸三东

路中新花园402房、403房；（十二）海口市琼山区振兴路61号102

房；（十三）海口市琼山区振兴路61号801房。二、租赁期限为5年。

三、租赁用途为居住、办公。欢迎意向承租者咨询、报名竞租。报名

者需提供个人身份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核对原件）等。报

名截止日期为2022年4月24日17:00，报名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

36号海外大厦11楼办公室，报名成功后领取比选资料。

联系方式：林先生（海口）66503936、13907544876

海口创高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8日

公开招租公告

上述拟处置的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及合同
约定计算截至基准日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
金额的承诺。上述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
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两户或组包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有效期自2022年4月20日至2022年5月18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
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 唐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 0898-36686280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4月20日

序号

1
2

3

合计

4

债务人名称

海南固信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海南财恒实业发展公司

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换地权益书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22年3月20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金
377.58
194.92

1,641.99

2,214.49

土地权益价值为687.01万元，（发放号：46010020060428105）

利息
284.15
97.32

853.81

1,235.28

孳生利息
2,567.26
1,023.81

11,821.87

15,412.94

合计
3,228.99
1,316.05

14,317.67

18,862.71

资产线索（仅供参考）

琼山市椰景花园的别墅A栋4号供电房
无财产线索
已查封了债务人农租赁公司所有登记在海口南洋大厦有限公司
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第四层的 401 至409 号
房产及第二十六层的 2607、2610、2611、2612 号共十三套房产。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持有的海南固信达混凝土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和1份换地

权益书进行处置。截至基准日2022年3月20日，3户企业债权金额合计人民币18,862.71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2,214.49万元，利
息人民币1,235.28万元，孳生利息15,412.94万元。基准日2022年3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和违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
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营销范围内；上述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协议约定计算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承
诺,最终的债权金额以司法裁定为准。换地权益书权益价值为687.01万元。我司拟对上述4户资产进行组包或单户、两户公开处置。具
体明细如下：

由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和歌地建

设（天津）有限公司作为劳务分包单位承建的位于文昌市潭牛镇华

侨农场阳光绿景住宅小区17#、21#、22#、23#、24#、28#、30#、31#、

32#住宅楼项目，现因本项目目前处于停工和阶段性结算过程中，需

对各施工班组的工程量、工程款、劳务费等进行阶段性结算，请各施

工班组、劳务人员、专业分包单位于登报之日起35日内与我公司（联

系人：韩先生，电话：18920083807）联系，办理款项的登记、复核、结

算，以便我公司及时支付；若有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益，由我公司

自行结算为准。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歌地建设（天津）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8日

施工款项阶段性结算公示

送达公告
海南绿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承担的本机关2016年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

项目“利用沼液开展有机绿叶蔬菜工厂化生产的研究”，经本机关

组织验收，验收结论为“不通过验收”。本机关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确认该项目财政经费结余150600元。依据规定，你公司应

将150600元退回本机关。现本机关就本项目作出《履行行政协

议催告书（行政处理决定事先告知书）》（下称《催告书》），要求你

公司在收到《催告书》之日起15日内将150600元财政结余经费

退回至指定账户，逾期不退回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现因本机关通过亲自送达及邮寄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至你

公司，你公司下落不明，本机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催告

书》，《催告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公

司在收到《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有权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和

申辩，逾期未提出，则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本机关将依法

作出处理决定。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2年4月11日

送达公告
海南昱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承担的本机关2017年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

项目“设施农业专用——大棚靶标害虫光诱、化诱综合防治技术、

装置的研发”，本机关作出了项目按照验收不通过处理的决定。

依据规定，你公司应将本机关拨付的100万元专项经费退回本机

关。现本机关就本项目作出《履行行政协议催告书（行政处理决

定事先告知书）》（下称《催告书》），要求你公司在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15日内将100万元专项经费退回至指定账户，逾期不退

回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现因本机关通过亲自送达及邮寄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至你

公司，你公司下落不明，本机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催告

书》，《催告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公

司在收到《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有权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和

申辩。逾期未提出，则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本机关将依

法作出处理决定。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2年4月8日

三叶投资公司33项拟报废固定资产设备
出售公告

一、基本情况：海南三叶投资有限公司处置的33项医药制药
设备，位于海口市三叶东路6号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内。标
的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

二、挂牌价格：132,347.00元（拆卸，人工，运费等一切费用由
受让方承担），采用网络竞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2年 4月 20日至2022年 5月 13日。详情
登录海垦资源交易网（https://www.hsfzy.cn/）查询。联系方
式：海口市滨海大道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33 层，电话：0898-
68529201。

海南三叶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2-07号宗地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该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
开发所必需条件。该宗用地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投资强度
指标设定为不低于4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50万元/亩，年度
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带动就业不低于302人，项目达产时间为签
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该宗用地应当实施装配
式建筑，装配率不低于50%。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100%，不得
分割销售。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
接受联合申请。境外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
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申请人
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
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
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
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活动：（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
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
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违法利
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非法占地、违法
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
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4月20日至2022年5月17日到海南省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
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
权交易）咨询和领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4月20日09时00分至2022年5月17日
12时00分到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
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12

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5月17日17时0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宗地挂牌时间
为：2022年5月10日09时00分至2022年5月20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

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
（二）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
（四）竞得人应当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与陵水黎

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

（五）本次挂牌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
（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 系 人：麦女士 胡女士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

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
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
（一）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
（二）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
（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
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0日

陵自然资告字〔2022〕8号

宗地编号

2022-07号

宗地位置

群英乡

宗地面积
（平方米）

37713

宗地
用途

旅馆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米）

≤18
出让年期
（年）

4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404

起始价
（元/平方米）

1165

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被执行人海口泓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26号海口市国用〔2004〕
第002866号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上，海市规证建〔2004〕AE-0051
《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所分摊的1670.25平方米商住混合用地
使用权，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参考价：1000万元，竞买保证金：80
万元。现将拍卖有关事项告知如下：1.拍卖时间：2022年 5月12 日
11: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5月11日16:00截止。4.收取竞买保
证金时间：以2022年5月11日16: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2311。缴款用途处
须填明：〔2021〕琼01拍2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6.报名
地点：海口市海秀东路33号瑞宏大厦A1座1302房（海南京友拍卖
有限公司）。7.特别说明：（1）拍卖标的现为临时停车场，按现状净
价拍卖，过户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土地的实际面积以
过户时登记机关确定的为准；（2）产权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
因标的瑕疵等原因导致的无法办理产权过户、分割办证手续等风险
由买受人自行承担。8.拍卖机构电话：13637632488。9.委托方监
督电话：0898-66777926。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琼01拍2号

佳丰·京艺湾房地产开发项目
分期办理规划核实的公告
我司建设的佳丰·京艺湾房地产开发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新大洲大道南侧，2016年8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号为460100201600142号），批建地上建筑面积108582.55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1383.5平方米，由1#～12#楼及地下室十三
个单体组成。现项目5#楼、9#楼已经竣工，符合规划核实要求，我
司拟对5#楼、9#楼进行分期规划核实验收。

特此公告！
海南佳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海南佳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089722865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电话：0898-66272351

车辆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4HN009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A2P079猎豹黑金刚、琼

AEL763长城风骏两辆车，挂牌价分别为16000元、8000元。公

告期为：2022年4月20日至2022年5月5日。对竞买人的基本

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

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

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麦先生）、66558023（李女士）；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4月20日


